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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四题：《2013 年专业会计师（修订）条例》的执法事宜 

2015 年 10月 14 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月十四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梁继昌议员的提问和财经

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于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起实施的《2013 年专业会计师（修订）条

例》（《修订条例》）载有条文，禁止并非执业法团的法人团体在其名称内

使用具误导性的称谓，例如「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英文缩写

「CPA」及「会计师」。最近有业界人士向本人反映，市场上仍充斥涉嫌违

反《修订条例》或现行业务守则的会计业务。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有否就《修订条例》的执法事宜制订政策及行动目标；若有，详情

为何，包括由哪个政府部门负责执法；若否，原因为何； 

 

（二）有否评估就《修订条例》进行的执法工作的成效；若有，详情为何； 

 

（三）自《修订条例》实施以来，当局有否增拨资源以加强执法工作；若

有，详情为何； 

 

（四）市民可向哪些政府部门／机构举报怀疑有人非法使用具误导性称谓

的个案；自《修订条例》实施至今，当局接获多少宗有关的举报；当局有

否就该等个案进行调查及提出检控；若有，检控及定罪的个案数字分别为

何，以及法庭对被定罪人士判处的刑罚为何；及 

 

（五）有否计划加强《修订条例》的执法力度；若有，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2013 年专业会计师（修订）条例》（修订条例）是经由一项议员法

案所制定，对《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50 章）作出修订，并于二零一四年

一月二十四日正式生效。其中，修订条例在《专业会计师条例》第 42（1）



（ha）条已禁止非执业法团的法人团体在其名称内使用若干专用称谓的基

础上，增订第 42（1）（ha）（iv）分条，禁止并非执业法团的法人团体为

了意图使人相信或可合理地使人相信其为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注册的

执业单位，而在其名称内使用「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的称谓、

英文缩写「CPA」或「会计师」的字样。有关修订有助堵塞漏洞，防止公

众人士受到误导。 

 

  公司注册处已就在公司名称中采用「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CPA」或「会计师」等字样提供指引，并在处理成立公司的申请或更改

公司名称时，加强审批包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或「会计

师」等字样的公司名称。现时，申请人必须提供由香港会计师公会（公会）

发出的信件，证明公司已获得公会批准根据《专业会计师条例》注册为执

业法团，公司注册处才会批准注册包含「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

或「会计师」等字样的公司名称。 

 

  另一方面，公会亦积极配合警方就《专业会计师条例》的执法工作，

并透过以下行动，保障公众和会计业界的利益： 

 

＊ 向警方举报相关的违法行为（公会由二零一四年初至二零一五年六月

底向警方举报 19 宗涉嫌违反《专业会计师条例》的个案，但当中并没有

涉嫌违反第 42（1）（ha）（iv）条的举报）； 

 

＊ 备存并适时更新会计师注册纪录册供公众查阅，让公众人士可以确定

与其往来的人是否一位已获公会注册的会计师； 

 

＊ 就有关在公会注册的执业单位适当使用名称方面的事宜，不时作出宣

传和指引； 

 

＊ 向公司注册处举报相关个案，以便公司注册处采取跟进行动，包括要

求有关公司更改其中文和／或英文名称； 

 

＊ 发信要求非执业单位更改其不适当的称谓； 

 

＊ 要求非执业单位从其网站或其他公开资料上移除具误导性的资料；及 

 

＊ 如发现公会会员与该类非执业单位有所关连，就其可能干犯的不当行

为向公会辖下的专业行为委员会报告，以作跟进。 

 



  就上述警方接获公会举报的个案，警方根据案情作出适当跟进，包括

提出检控。警方没有就个案检控及定罪等资料备存统计数字。 

 

  政府鼓励市民就怀疑干犯上述罪行的个案，向警方作出举报。政府亦

会与公会保持紧密联系，不时检视《专业会计师条例》各相关条文的执法

工作。 

 

 

完 


